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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事项 

整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邦科技”）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简称“江西证监局”）下发

的《江西证监局关于对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23]23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收到《决定书》后，公司董事会及管

理层对《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高度重视，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了切实有效整改，

于 2023 年 10 月 21 日披露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

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23—172）。现将“未披露重

大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内容”问题涉及的补充协议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未披露重大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内容”问题概况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广东邦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8 家投

资企业分别与正邦科技相关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并进行增资。同时，正邦科技控

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与上

述投资企业以及被增资的正邦科技子公司等签订了包含存续期间固定收益率差

额补足或远期股权回购等条款的补充协议。截至目前，正邦科技未披露上述增资

协议的补充协议内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二、整改情况 



公司将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公司组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部门责任人认真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业务规范，并进一步学习了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等内控制度，进一步提高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切实提

高公司治理及内控管理能力。 

公司将强化信息披露管理。公司将进一步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

方、公司相关业务部门、各子公司信息报告的责任人，强调各关联公司、相关业

务部门、各子公司应密切关注、跟踪日常事务中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的事项，

及时反馈重大信息，加强公司内部沟通机制，确保在重大事项发生的第一时间按

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保障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

信息披露。 

 

三、补充协议情况 

（一）产业基金背景概述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广东邦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8 家企

业分别与公司相关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并进行增资。 

正邦集团或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分别与上述投资企业以及被增资的公司

子公司等签订了包含存续期间固定收益率差额补足或远期股权回购等条款的补

充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1、广东邦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广东邦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不超过 66,000 万元的自有资

金参与设立广东邦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东邦农基金”），

作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详见公司 2019 年 10 月 1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广东邦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179）。 

2019 年 10 月 18 日，广东邦农基金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营

业执照》。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广

东邦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85）。 

2019 年 12 月 17 日，广东邦农基金已收到各合伙人的第一笔出资额，合计

65,0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

广东邦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243）。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广东邦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向公司下属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广东邦农基金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64,000 万元对公司下属子公司广东正邦生态养

殖有限公司进行增资。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广东邦农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向公司下属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247）。 

2019 年 12 月 26 日，广东邦农基金与广州正邦养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

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签订了《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广东

邦农基金以自有资金出资 64,000 万元对公司下属子公司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广东邦农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下属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

258）。 

2020 年 1 月，广东邦农基金已收到合伙人的第二笔投资额，合计 35,000.00

万元。本次出资后，各合伙人均已完成了出资义务，广东邦农基金资金募集完成。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广东邦农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2、南昌邦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南昌邦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

司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69,900 万元出资与共青城同辉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西省发展升级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共同设立南昌



邦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昌邦裕基金”）。详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南昌邦裕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 

2020 年 4 月 26 日，南昌邦裕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南昌

市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南昌邦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7）。 

2020 年 5 月 12 日，南昌邦裕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

续，详见 2020 年 5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南昌邦裕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完成备案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 

2020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南昌邦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对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南昌邦裕基金

拟对公司下属崇仁县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2 家孙公司

合计增资 9.97 亿元，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南昌邦裕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对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9）。 

2020年5月，南昌邦裕基金已收到各合伙人的投资额，合计人民币100,000.00

万元。本次出资后，各合伙人均已完成了出资义务，南昌邦裕基金资金募集完成，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南昌邦裕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22）。 

2020 年 8 月 6 日，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完成了与增资相关的工商变更手

续，并取得了扶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的《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南昌邦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88）。 

2020 年 8 月 27 日，崇仁县正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已完成了与增资相关的工

商变更手续，并取得了崇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的《营业执照》，详见公

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南昌邦裕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218）。 

3、东营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2019 年 12

月 4 日召开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

设立山东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议案》，同意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畜牧发展”）拟以不超

过 69,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参与设立山东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山东新旧动能基金”），作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

人之一。详见公司 2019 年 11 月 2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

设立山东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228）。 

2019 年 12 月 11 日，正邦畜牧发展与金航产发（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山东省新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营

市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营市河口区财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山东正

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山东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241）。 

2019 年 12 月 12 日，山东新旧动能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

与设立山东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242）。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山东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下属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山东新旧动能基金以自有资金出资 96,930 万元向公司下属子公

司东营正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同日，山东新旧动能基金与加美（北

京）育种科技有限公司、东营正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东营正邦新旧

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东营正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之投资协议》。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山东正邦新旧动能

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下属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246）。 



4、安徽国元正邦农发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安徽国元正邦农发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不超过 18,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参与设

立安徽国元正邦农发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基金”）。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1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安徽国元正邦农发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2021 年 3 月 10 日，国元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合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营业执照》，详见 2021 年 3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

子公司参与设立安徽国元正邦农发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3）。 

2021 年 4 月，国元基金完成了基金备案及合伙人出资手续。详见 2021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安徽国元正邦农发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8）。 

5、广东省农恒乡村振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省农恒乡村振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农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于 2021 年 6 月成立，投资金额 4 亿元入股公司

子公司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3747%。公司未参与广东省农恒

乡村振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设立，公司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资金

的投资，按照金额及比例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 

6、广东省恒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广东恒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不超过 66,600 万元的自有资

金参与设立广东恒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东恒邦

基金”），作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之一。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19 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https://www.qcc.com/firm/cb905dd5ef8ccb42a28727f0aaa9baff.html
https://www.qcc.com/firm/cb905dd5ef8ccb42a28727f0aaa9baff.html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广东恒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9）。 

2021 年 3 月 9 日，广东恒邦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广

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营业执照》。详见 2021 年 3 月 11 日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广东恒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2021 年 7 月 16 日，广东恒邦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

续，详见 2021 年 7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广东省恒邦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备案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82）。 

7、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云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云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拟向公司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云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扶贫基

金”）拟投资 9,000 万元对公司下属子公司鹤庆正邦农牧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

资后持股比例 24.10%。详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2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中央

企业贫困地区（云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拟向公司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6）。 

2020 年 1 月 2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鹤庆正邦农牧有限公司与江西正邦养殖

有限公司、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云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订了《鹤庆

正邦农牧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协议内容与 2020 年 1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中央

企业贫困地区（云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拟向公司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中的条款无差异。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云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向公司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0）。 

8、广州知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广州知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不超过 51,000 万元的



自有资金参与设立广州知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

州知邦基金”），作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详见公司 2021 年 11 月 9 日刊

登 于 《 证 券 时 报 》 《 证 券 日 报 》 《 上 海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广州知邦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34）。 

2021 年 12 月 3 日，广州知邦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广

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

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广州知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244）。 

2021 年 12 月，广州知邦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广州知邦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备案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55）。 

 

（二）补充协议具体内容 

1、广东邦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函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签署了《承诺函》，对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省农业基金”）做出了承诺及保证，主要

内容如下： 

1.本公司作为广东邦农基金拟投项目的控股方，本公司将全力协调广东邦农

基金拟投项目的经营及项目间的配合，保障各项目的经营以及审计事项，保障广

东邦农基金作为投资方的权利，本公司承诺将通过合法的方式要求在广东邦农基

金在持有被投资项目股权期间，项目公司净利润 70%用于向股东分红，如项目公

司未能履行，则广东邦农基金有权要求退出该项目，该事项应在项目投资协议的

条款中明确体现。当省农业基金在邦农子基金收益（含项目分红加集团补足差额

收益）达到 6%后，可不要求项目公司分红必须达到 70%。广东邦农基金收到项

目分红后应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 

2.当本公司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贵单位有权选择退出广东邦农基金：

（1）本公司连续三年资产负债率超过 75%或单年度资产负债率超过 80%； 

（2）本公司净资产连续三年下滑。 



本公司承诺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贵单位提供经第三方专业机构审计的财务

报告。 

本公司作为广东邦农基金有限合伙人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的间接控

股股东，本公司承诺在出现上述退出事项时，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依照合

伙协议的约定保障上述退出事项的推进。 

3.当触发本承诺函或《合伙协议》及相关文件中约定的退出条件时，本公司

将执行本承诺函的约定，并要求下属公司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依照合伙协

议的约定执行。 

4.当广东邦农基金进入退出期，广东邦农基金所投资项目无法正常退出或无

法满足约定的收益率时，本公司承诺将按照原始投资金额加年化 6%的投资收益

（应减去项目公司对广东邦农基金已分红的金额）对广东邦农基金所持有的项目

股权进行回购。本公司无条件配合广东邦农基金届时的要求。 

5.本公司未按照本承诺函承诺的内容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差额补足款项的，

自贵司向本公司发出通知之日起，本公司按照差额补足款项的万分之五/日的标

准向贵司支付违约金。 

6.本公司未按照本承诺函承诺的内容在规定的期限内回购贵司持有的基金

份额或广东邦农基金对项目公司持有的股权的，自贵司或广东邦农基金向本公司

发出通知之日起，本公司按照回购款项的万分之五的标准向贵司或广东邦农基金

支付违约金。 

2、南昌邦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远期收购协议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甲方）与南昌邦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乙方）

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远期股权收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提前收购标的股权。 

2.自乙方增资目标公司后第 60 个月起，若目标公司良性发展，生猪养殖行

业持续转向规模化，目标公司价值持续提高，乙方可主动择机将对目标公司持有

的全部股权售出。但在乙方增资目标公司的第 80 个月后，乙方对目标公司持有

的股权还未售出，可通知甲方出资购买，甲方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在 3 个月内，

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收购乙方对标的公司持有的全部股权，并按照本协议约

定支付全部收购款。 



3、东营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相关协议 

1.东营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方）与公

司子公司加美（北京）育种科技有限公司（乙方，标的公司母公司）签订了《东

营正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如发生以下情形，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前回购： 

（1）甲方取得股权所签署协议的其他方存在任何违约情形。 

（2）项目公司出现破产、清算、重大债务、对外担保或其他经营问题，甲

方认为可能导致影响其权益的。 

（3）甲方发现投资前/后标的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及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或乙方、标的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隐瞒、误导、虚假陈述或涉嫌欺诈的。 

（4）标的公司未按相关协议约定的资金用途使用投资款的。 

（5）标的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损害甲方利益的。 

（6）标的公司因违法经营受到司法机关查处及因违规经营受到监管部门处

罚，主营业务被禁止经营的。 

（7）标的公司重大资产处置前，未向甲方报备，且甲方认为资产处置对甲

方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8）标的公司违反甲方对标的公司的增资协议、或违反甲方受让标的公司

股权的协议、或者违反公司章程，并自甲方提示之日起 15 日内仍未改正的。 

（9）在未得到甲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发生重大

调整的。 

（10）经甲方综合评估，认为乙方不具备到期收购能力，且乙方无法提供甲

方认可的其他担保措施的。 

在发生以上情形时，甲方有权随时向乙方发出《股权收购通知》，乙方应自

甲方发出通知 15 个工作日内按通知要求收购甲方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并向甲

方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2.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与东营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署了《股权回购协议之保证协议》，主要内容为正邦集团就上述

合同中的相关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如以上合同约定中的回购方未履行或未全

部履行其债务时，正邦集团承担担保责任，正邦集团在收到第一次索付通知后 2



日内，即无条件按通知要求将回购方的全部应付款项支付至指定银行账户。 

3.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一）、东营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方二）与加美（北京）育种科技有限公司（乙

方一）、东营正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乙方二）签署了《东营正邦新旧动能

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回购协议暨管理费支付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如发生以下情形，甲方一有权要求乙方一提前回购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 

（1）甲方二取得股权所签署协议的其他方存在任何违约情形。 

（2）乙方出现破产、清算、重大债务、对外担保或其他经营问题，甲方一

认为可能导致影响其权益的。 

（3）甲方一发现投资前/后乙方二或其股东提供的相关资料/信息与实际情况

不一致或乙方二或其股东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隐瞒、误导、虚假陈述或涉嫌欺

诈的。 

（4）乙方二或其股东未按相关协议约定的资金用途使用投资款的。 

（5）乙方二发生关联交易，损害甲方利益的。 

（6）乙方二或其股东因违法经营受到司法机关查处及因违规经营受到监管

部门处罚，主营业务被禁止经营的。 

（7）乙方二重大资产处置前，未向基金报备，且甲方一认为资产处置对甲

方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8）乙方二或其股东违反签订的投资协议或者公司章程，且甲方一认为该

行为对甲方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9）乙方二的主营业务范围发生重大调整的，且甲方一认为对甲方可能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10）经基金或甲方一综合评估，认为乙方一不具备到期回购能力，且乙方

无法提供甲方一认可的其他担保措施的。 

在发生以上情形时，甲方一有权随时向乙方一发出《财产份额回购通知》，

乙方一应自甲方一发出通知 15 个工作日内按通知要求回购甲方一持有的财产份

额，并向甲方一支付财产份额回购价款。 

4.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甲方）、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



（乙方）与东营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丙方）

签署了《财产份额回购协议之保证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就上述合同中的相关

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安徽国元正邦农发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 

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甲方）与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乙方 1）、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乙方 2）、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丙方，标的公

司母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目标公司存续期满或存续期内甲方需要从目标公司退出时，甲方有权选择要

求乙方 1 或乙方 2 中任一方或双方共同收购甲方所持目标公司全部股权。 

乙方收购甲方所持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后，乙方、丙方承诺将督促目标公司名

称中去除“国元”字号，目标公司可以变更基金管理人。 

5、广东省农恒乡村振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补充协议 

广东省农恒乡村振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方）与公司子公司广州

正邦养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乙方 1，目标公司原股东）、广东邦农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乙方 2）、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丙方，目标公司）、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丁方）签署了《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丁方已完全知晓原协议的相关内容，承诺将督促所控股的目标公司原股东

（即乙方 1）履行原协议及本补充协议的相关义务。 

乙方 1 与丁方特别承诺：原协议的回购条款的义务适用于丁方，甲方有权选

择由乙方 1 和/或丁方履行相关义务；原协议强制/优先分红权中，如目标公司未

能按照约定在交割日当年之后每年的 5 月 31 日之前分配上年度利润，甲方有权

要求乙方 1 和/或丁方在十日内补足差额。 

各方承诺，无论目标公司是否达成原协议的相关约定，或乙方 1、丁方是否

按照约定补足分红差额，在交割日届满三年后，甲方均有权要求丁方和/或乙方 1

和/或乙方 1 指定且甲方认可的第三方受让甲方所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或者通过

减资的方式退出目标公司，各方均为此提供便利。 

各方确认，上述承诺均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等

情况。 

若回购义务方违反上述约定，逾期与甲方就回购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或



逾期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或逾期参与上述股权的挂牌转让等回购事宜的，甲

方除有权要求回购义务方支付回购价款外，还有权要求回购义务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按回购价款万分之五每日计算。 

6、广东省恒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补充协议 

广东省恒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方）与正邦集团有限公

司（乙方）、韶关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丙方）签署了《协议书》，主要内容

如下： 

乙方对《增资协议》内容与条款已完全知悉并确认，同意对丙方(含丙方指定

的第三方)和目标公司在《增资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和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甲方和丙方同意由乙方作为《补充协议》约定的“回购义务方”，乙方对《补

充协议》内容与条款已完全知悉并确认。若目标公司未达到《补充协议》约定的

业绩目标时，乙方应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回购恒邦基金所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

履行回购义务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投资目标公司期间，各年预期投资收益按照甲方截至当年年末已实缴出

资金额和预期年化投资收益率计算确定。 

乙方不可撤销地承诺，自甲方向目标公司增资专用账户汇入增资款之日起，

若甲方每年实际取得的现金收益无法覆盖当年预期投资收益，则乙方应向甲方履

行差额付款补足义务。 

乙方不可撤销地承诺，自甲方向目标公司增资专用账户汇入增资款之日起，

甲方因任何原因退出目标公司时，甲方应取回的金额为：截至甲方退出时甲方已

实缴出资金额+截至甲方退出时甲方各年预期投资收益之和-甲方自目标公司实

际取得的现金收益之和。若甲方退出目标公司时，甲方实际取回的金额无法覆盖

上述应取回金额的，则乙方应就两者差额向甲方履行差额付款补足义务。 

乙方同意按照本条规定履行对甲方预期投资收益的补足义务，当甲方向乙方

发出支付通知后，乙方应按照支付通知载明的当期补足金额及付款日期执行。 

7、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云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增资

协议备忘录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云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方）

与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乙方）、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丙方）、鹤庆正

http://www.baidu.com/link?url=qvLvq3d-0hXsmh5nH_pZy0jtivPDDEkrfAW_CNb0pQBuA8IBDDwEFNUyrO4fiOdpdGbzVuYlBWA_9fO-F3_w6nTpt_LbbG9jRQD07gbaqKvrUb711RGgI4CJZ_rXSx_tgfP3SCPyUfIppyefk3Kjhk5mBA0avYIMZUkMz7F7EHZ6s5coK2Q6qK1GZQD2KkAT1_rxgtbiWvSgO0F1v4xV3tqifhaT8J1cpz8nD1Iws5_


邦农牧有限公司（丁方）、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戊方）签订了《增资协议

之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持股期间届满，除触发本协议约定提前收购条件及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乙方应按照约定时间及确认金额履行股权收购义务；乙方应向甲方收购甲方所持

丁方股权并支付股权受让款。 

以下任一触发提前收购情形时，除非甲方明确书面豁免，乙方应于 20 个工

作日内根据甲方向乙方发出的《提前收购通知》所载内容无条件一次性履行提前

收购甲方所持丁方全部股权义务并向甲方支付股权受让款： 

A．《增资协议》被甲方解除的； 

B.乙方、丙方、丁方或戊方出现或可能出现停业、清算、解散破产等情形； 

C.丁方及戊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丁方、戊方单方对丁方增减资、对外借贷

或举债、提供担保或处置其重大资产的； 

D.丁方发生重大安全生产经营事故或环保违法违规风险，可能对甲方权益产

生实质性影响的； 

E.丁方未按甲方要求进行投后信息披露（包括但不限于丁方及其下属公司每

月育肥猪和繁殖猪合计死亡率，每月保险公司及政府相关部门向丁方及其下属子

公司理赔详细清单的）及材料提供，经甲方正式催告后仍无法提供的；  

F. 乙方、丙方、丁方或戊方发生任何影响或可能影响甲方权益的重大诉讼或

仲裁案件的； 

G.丁方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养殖场和繁殖场每个月度合并死亡率超过 50%或

获得保险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合计理赔金额超过 4500 万的； 

H.乙方、丙方、丁方或戊方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常变

动、失踪或被司法机关依法调查或限制人身自由，已经或可能严重影响到本协议

及本协议补充协议（如有）项下义务的履行的； 

I.丁方违反其在编号为 YIGFUND-YQFPYN-HQZB-2020-0002 号的《资金监

管协议》项下任意一项义务，且可能对甲方收回投资或获取收益造成损害的； 

J.乙方、丙方、丁方或戊方以任何形式套取、侵吞、挪用、抽走甲方向丁方

支付的全部或部分实缴出资款项的； 

K,丁方未按照《增资协议》约定，将甲方实缴出资款项专项用于丁方繁殖场

项目工程建设、配套设施建设、日常经营等的； 



L.其他可能对甲方权益产生损害或甲方不宜再继续持有丁方股权的情况。 

甲方预期可按《增资协议》第八条约定于每年获得本协议中的丁方利润分配。

为保证甲方的投资安全，戊方、甲方需在《增资协议》第八条约定时间丁方每年

12 月（利润分配日前）召开股东会讨论丁方利润分配事宜后，与丁方进行沟通，

确认丁方当期利润分配的准备情况。如戊方、甲方与丁方沟通后，丁方该次利润

分配金额未能按照《增资协议》第八条和本协议第三条约定，向甲方足额分配，

则甲方在丁方召开股东会后 5 个工作日内函至乙方，明确乙方须履行的差额补足

义务金额，并由乙方在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乙方准备对应差额补足价款的资

金证明文件；如丁方与甲方沟通后，丁方完全不具备利润分配的支付义务，则以

甲方在丁方召开股东会后 5 个工作日内函至乙方，明确乙方须履行的差额补足义

务金额，并由乙方在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乙方准备对应差额补足价款的资金

证明文件。上述通知及函件是否发出均不是乙方履行本条义务的前提条件，即乙

方在知晓甲方无法足额取得预期收益时，应于差额补足日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相

应的差额补足价款。差额补足义务触发条件一旦成就即构成乙方一项确定且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向甲方支付该期差额补足款项的义务，该义务并不因丁方后续是否

向甲方支付该期利润分配而减免。如触发差额补足义务的，则乙方应于对应的利

润分配日将该核算期间内按照约定，将当期甲方应获得利润分配与甲方于利润分

配日实际收到利润分配之前的差额进行补足。 

8、广州知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补充协议 

广州知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方）与广东正邦农业有限公

司(乙方)、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丙方）、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丁方，原股东)签

订了《广东正邦农业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增资完成后，若目标公司未达到 2.2.1 规定的任一业绩目标或发生 2.1.2

至 2.1.6 约定的情形时，甲方均有权在未达标或约定情形发生的当年或 后续任何

年度要求目标公司原股东或其指定的回购义务方(即丙方，以下统称“回 购义务

方”)按本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回购甲方所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原股东与回购义

务方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2.1.1 原股东和丙方确保，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目标公司合并口径应满足

业绩目标如下： 



(1)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200,000 万元(含本数，下同); 

(2)任一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总值不低于 160,000 万元； 

(3)任一年度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70%(含本数，下同); 

(4)任一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总值平均不低于 2021 年经审计净资产总值的

80%。 

2.1.2 目标公司或原股东违反原协议第十二条约定，或违反原协议或相关 

协议的其他约定，为避免疑义，违反原协议陈述与承诺的应属于重大违反的情形 

(即严重违约)之一； 

2.1.3 目标公司原股东出现重大诚信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出现甲 

方不知情的账外经营方式隐瞒公司经营的； 

2.1.4 目标公司或原股东存在其他违反原协议、相关协议或目标公司章程 

的行为，严重损害目标公司、甲方权益或致使甲方有权解除原协议； 

2.1.5 因政策调整，致使甲方认为不适宜继续履行原协议的； 

2.1.6 原协议中约定的其他情形。 

在进行股权回购时，如适用国有资产的相关规定，各方须按照届时有效的国

有资产相关管理办法执行。如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甲方需要通过公开挂牌转让的

方式退出，则丙方与回购义务方承诺，其将以不低于本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价格

且不低于该等股权的挂牌转让底价的报价参与上述股权的挂牌转让回购事宜，并

依照有关规定向相应产权交易机构进行意向受让方登记、提供所需的全部材料并

交纳相关费用，以保证成为本次挂牌转让事宜的合格意向受让方。通过挂牌转让

方式进行上述股权受让的，相应的价款支付方式、支付时间按照届时产权交易机

构发布的股权转让公告的内容为准。 

若回购义务方违反上述约定，逾期与甲方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或逾期向甲方

支付股权转让款、或逾期参与上述股权的挂牌转让等回购事宜的，甲方除有权要

求丙方与回购义务方支付回购价款外，还有权要求丙方与回购义务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按回购价款万分之五每日计算。 

乙方承诺在《广东正邦农业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签署后次年年度 t+1 日进行

分红，如实际分红不足于预期 7%的年化收益，由丙方无条件对甲方的投资本金

和预期 7%年化收益进行差额补足。t+30 日内未完成差额补足需支付违约金，按



每日万分之五缴纳违约金。 

 

四、备查文件 

1．广东邦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函》； 

2．南昌邦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附生效条件的远期股权收购协议》； 

3．东营正邦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营正邦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之保证协议》《东营正邦

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回购协议暨管理费支

付协议》《财产份额回购协议之保证协议》； 

4．安徽国元正邦农发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 

5．广东省农恒乡村振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6．广东省恒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协议书》； 

7．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云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

协议之备忘录》； 

8．《广东正邦农业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